电梯与自动扶梯人流平衡计算分析报告（无电梯项目说明版）
（用于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7.1.6 条款申报）
一、文件用途
本报告用于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（2024 年版）7.1.6 条款要求，对本项目是否设置垂直电梯或自动扶梯进行说明，并依据实际情况说明本条款的适用性与满足情况。
由于本项目 未设置电梯及自动扶梯，因此不涉及电梯群控、变频调速、能量回馈及自动扶梯变频感应启动等节能措施。本报告用于正式说明本条款的“不适用”情况，作为绿色建筑二星级申报材料提交。

二、项目基本信息
· 项目名称： 河南工业大学嵩山路校区图书馆绿色建筑改造项目
· 工程地点：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嵩山南路
· 建设单位： 河南工业大学
· 建筑层数： 地上 3 层（无电梯设置条件）
· 是否设置电梯： 否
· 是否设置自动扶梯： 否
· 报告日期： 2025 年 9 月

三、条款依据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 7.1.6 条规定：
· 垂直电梯应采取群控、变频调速或能量反馈等节能措施；
· 自动扶梯应采用变频感应启动等节能控制措施。
本条款属于 “有则必须满足，无则说明不适用” 的条款类型。

四、本项目电梯与自动扶梯配置情况说明
4.1 建筑规模与功能分析
本项目为 三层公共建筑（图书馆），建筑面积较小，楼层高度低，依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《公共建筑设计规范》及学校实际使用需求：
· 建筑不属于高层建筑；
· 建筑楼层数少，人员流动量可通过楼梯满足；
· 无残障人士专用电梯强制配置要求；
· 无自动扶梯设置需求。
4.2 电梯配置情况
· 本项目 未设置垂直电梯；
· 因此不存在电梯群控、变频调速、能量回馈等节能措施的配置需求。
4.3 自动扶梯配置情况
· 本项目 未设置自动扶梯；
· 因此不存在自动扶梯变频感应启动等节能控制措施的配置需求。

五、人流平衡计算不适用说明
由于本项目未设置电梯及自动扶梯：
· 不存在电梯运行周期计算；
· 不存在自动扶梯输送能力计算；
· 不存在人流平衡分析需求。
本报告引用行业标准模板结构，但所有计算项均 不适用（N/A）。

六、条款满足性说明（核心部分）
本项目未设置电梯及自动扶梯，属于 条款条件不触发 的情况，因此：
· 本条款 不适用；
· 本项目 不涉及电梯及自动扶梯节能措施要求；
· 本条款按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规定，视为 满足要求。

七、结论
本项目建筑规模较小、楼层数少，未设置电梯及自动扶梯，符合建筑功能与规范要求。由于无相关设备，本项目不涉及 7.1.6 条款中的节能措施要求，故本条款判定为 不适用（N/A）。
本报告可作为绿色建筑二星级正式申报材料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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